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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乐市社会保险职工医院诉王欣、张恒侵权责任纠纷案
因王欣、张恒拒绝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
新乐市社会保险职工医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 院 现 将 判 决 书 主 要 内 容 摘 要 公 告
本院经审理査明：2014年11月21日，王欣主因孕足月第二胎入住新乐市社会保险职工医院，于2014年11月23日11时20分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以LOA位娩一女婴，2014年11月23

日12时30分女婴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4年12月2日王欣、张恒开始围堵新乐市社会保险职工医院大门、挂条幅、摆花圈、放炮、放哀乐、多人聚集在办公室、治疗室，新乐市政府有关部门对其劝说及政策讲解，但王欣、张

恒不听劝说，至12月8日新乐市公安局出动警力制止了王欣、张恒的行为并清理了现场。王欣、张恒在新乐市社会保险职工医院大门口悬挂“职工医院草菅人命孩子死不瞑目”条幅长达

七天之久。

本院审理后认定王欣、张恒的行为构成名誉侵权，应承担民事责任，判决主文如下：“一、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王欣、张恒须在燕赵都市报上刊登为原告（新乐市社会保险职工医

院）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赔礼道歉的声明（内容由本院审定），费用由王欣、张恒自行负担。二、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王欣、张恒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000元。三、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王

欣、张恒给付原告所欠住院费用1762.28元。”判后王欣、张恒不服提起上诉，经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终审判决生效后，王欣、张恒未在判决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前述义务，新乐市社会保险职工医院于2017年8月24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中，本院依法向王欣、张恒送达了《执行

通知书》，但二人至今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为维护新乐市社会保险职工医院的权益，并为其恢复名誉和消除影响，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将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及有关情况予以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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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今年上半年，两家上

市公司——山西三维集团、江苏盐城市

辉丰公司因环境违法问题，被环境部门和

证监会实施联合惩戒，更引发资本市场

“用脚投票”。联合惩戒机制的实施，让企

业想在环保方面“耍赖”越来越行不通。

两家上市公司
严重污染环境

今年4月，媒体曝光山西省临汾市三

维集团偷排废渣废水，严重污染环境。

生态环境部迅速采取措施，联合山西省

人民政府进行挂牌督办，并将三维集团

环境违法信息通报证监会。

调查发现，作为一家大型化工类上市

公司，三维集团在未经审批和采取防渗措

施的情况下，擅自将16.8万立方米电石渣

和粉煤灰交由村民运至洪洞县赵城镇新庄

村非法倾倒，产生的废水直排汾河。

不仅如此，三维集团是一家环保“老

赖”，此前已多次被媒体曝光其污染问

题，企业却一直没有付出实质性代价。

同为上市公司的江苏盐城辉丰公司

的行为更是让人震惊。辉丰公司是全国

农药行业的大型企业，从2013年开始就

频频被当地群众举报。今年3月，生态环

境部组成专项督察组，才真正揭开这家

企业严重污染问题的“面纱”。

督察组在厂区两处现场组织挖掘，

均挖出大量危险废物。企业为掩人耳

目、逃避监管，在填埋危险废物的上面嵌

有混凝土层，之后再用土和建筑垃圾掩

盖，甚至还有部分填埋区域上方建有生

产车间或其他建筑物。企业周边地下水

已明显受到污染。

生态环境部还通报了辉丰公司违规转

移和贮存危险废物、长期偷排高浓度有毒有

害废水、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等问题。

实施联合惩戒
让市场“用脚投票”

媒体报道山西三维集团环境违法问

题后，生态环境部第一时间通报证监会，

建议联合查处，并依据环境违法联合惩

戒合作备忘录采取有效措施。山西证监局

赶赴现场核实情况，并对山西三维集团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事项立案调查。

来自证监会的消息显示，从2014年

至2017年，山西三维集团因严重环境污

染行为受到当地环保部门7次行政处罚，

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中还存在多次排污

超标的情形。但在 2014 至 2017 年半年

度报告和年度报告中，山西三维集团却

并未如实披露这些信息。

同样，在生态环境部通报江苏辉丰

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后，深交所发布《关于

对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证监会就江苏辉丰公司的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问题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资本的嗅觉是最灵敏的。紧随着曝

光、通报而来的，是企业股价的应声下

跌。4月18日至21日，*ST三维股价连续

下跌，累计跌幅达19%。江苏辉丰4月23

日周一开市即跌停，此后连续两天继续

下跌3.10%、2.56%。

专家指出，对大企业尤其是上市公

司来说，执法部门开出的几万元、几十万

元的行政处罚与其环境治理成本相比，

分量较轻，因此一些企业仍会“顶风作

案”。但来自资本市场的反馈则可以让

企业真正为环境违法行为付出代价。

发挥好“三套车”作用，
让环保“老赖”无处藏身

“从目前看，多部门对环境违法企业

实施联合惩戒是非常有效的。”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教授竺效说，生态环境部将

企业环境守法评估的结果通过备忘录等

机制同步披露给银行、证监会、保险公司

等，甚至与税务、海关、土地审批等部门

的审批和执法检查进行挂钩，形成更强

有力的执法环境，迫使企业守法，这是联

合惩戒制度的意义所在。

近几年，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关

于对违法失信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实

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关于对环境

保护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

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等一系列

办法，将各部门联合惩戒的内容之一聚

焦到环境保护领域。

江苏、湖南两省早在几年前就开始

探索环保信用评价工作，建立了省、市、

县三级评价体系，2017 年已经评价了超

过3.3万家企业，并公布评价结果。

竺效提出，联合惩戒主要是事后惩

戒，但环境问题应以事前预防为主。他

提出要从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

三方面发力：

——开展绿色信贷制度，让环境信

用不好的企业贷不到款、少贷款或提前

还贷；

——通过建立上市企业的环境违法

信息实时披露制度，让市场影响环保失

信企业股价；

——通过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让环

境信用不好的企业强制购买保险，并支

付更多的保费才能买到保险。

“发挥好‘三套车’作用，将日常的预

防性企业信息评价及时传导给相关部

门，就可以减少环境污染后的事后惩

戒。”他说。

据新华社电 我国将在23日24时迎来

年内第14轮成品油调价时间窗口。近期受

利比亚原油出口恢复及伊朗原油制裁担忧

有所缓解影响，国际油价震荡回落。业内预

计，本轮调价期内每吨油价下调幅度约为

120 元，若按家用汽车加满一箱油 50 升计

算，车主或少花4.5元。

按照我国《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规定，上

一次国内成品油调价发生在 7 月 9 日 24

时，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 270 元和

260 元，创下了年内成品油价格的最大涨

幅。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震

荡下行，其中 7 月 11 日纽约油价大跌逾

5%，布伦特油价暴跌近 7%，后虽受美国汽

油库存下滑影响，国际油价有所回升，但

从周期内整体趋势来看，国内油价迎来下

调悬念不大。

“近期影响到国际油价的最大因素，就

是利比亚放出的其石油出口很快恢复的消

息以及此后美国释出的放缓伊朗原油制

裁的信号，它们共同缓解了市场对原油供

应紧张的担忧，国际油价应声回落。”国际

能源研究机构安迅思能源研究中心总监

李莉说。

受国际油价影响，本轮调价期内，我

国成品油调价参照的一揽子原油价格变

化率由正转负，且负向幅度不断扩大。新

华社石油价格系统 7 月 19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7 月 18 日一揽子原油平均价格变化

率为-3.19%。

根据当前原油变化率水平测算，预计

23日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时，汽、柴油

可能迎来每吨约 120 元的下调，折合成升

价，92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大约分别下调

0.09元和0.10元。

今年以来，我国已经经历了 13 轮成品

油调价，呈现出“八涨四跌一搁浅”的格

局。总体而言，国际原油市场供应紧张的

担忧始终存在，故而上半年国内成品油价

格呈现出涨多跌少的局面，分析人士认为，

随着影响国际原油供需平衡的不确定因素

动态变化性增强，预计下半年国际油价波

动性将增加。

企业环保“耍赖”行不通
两家上市公司被联合惩戒

成品油价
或迎下调
私家车加满一箱油
少花4.5元

观察


